






填写说明： 

1.项目名称：必须按照经济部门核定（核准或备案）的名称进行填写，完整、准确，不得随意

更换。 

2.项目代码：填写在投资项目审批监管平台进行项目登记并获取的项目代码。 

3.建设地点：拟建项目的实际地点，工业项目具体到门牌号（或地块名称），线性工程准确填写

项目起止。 

4.环境影响评价行业类别：指本项目参照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规定所对应

类别。 

5.建设单位：完整准确填写建设单位名称，必须与单位设立登记机关登记的一致。 

6.建设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完整准确填写建设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，必须与单位设立登

记机关登记的一致。 

7.环评编制技术单位：承担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工作的技术单位，应当准确、完整填写技

术单位的名称。 

8.环评编制技术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完整准确填写环评编制技术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，

必须与单位设立登记机关登记的一致。 

9.编制主持人资格证书管理号：指具体承担主持编制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人员取得的环境

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的编号；信用编号：编制人员在生态环境部信用平台形成的信用编号。 

10.建设单位承诺：为格式文本，原则上不得修改，建设单位若有修改应在报批时书面说明。 

11.环评编制技术单位承诺：为格式文本，原则上不得修改，技术单位若有修改应在报批时书面

说明。 

 




